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洛宁县干树金矿鸡槽沟尾矿库综合利用及生态修复项目

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

2026年 5月 13日，洛宁县瑞锦环境治理有限公司在洛宁县召开

了“洛宁县干树金矿鸡槽沟尾矿库综合利用及生态修复项目”竣工环

境保护验收会议。参加会议的有建设单位河洛宁县瑞锦环境治理有限

公司、验收监测单位、环评单位以及会议邀请的 2位专家，会议成立

了验收工作组（名单附后）。与会代表对项目运营期配套环境保护设

施的建设与运行情况进行了详细踏勘，分别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项目

基本情况的介绍和验收调查报告编制单位对报告内容的汇报，对照

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相关要求，验收组经认真讨

论形成验收意见如下：

一、工程建设基本情况

洛宁县干树金矿鸡槽沟尾矿库综合利用及生态修复项目位于洛

阳市洛宁县景阳镇干树凹村，为鸡槽沟尾矿库的回采，回采量为 82.5

万 t。

2025年 2 月，洛阳市永青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该项目环

境影响报告表。2025年 3月 13日，洛阳市生态环境局洛宁分局以“宁

环审【2025】03号”对本工程环评报告表予以批复。该项目 2025年

12月开工建设，2026年 4 月项目建成完成。2026年 4月 21日开始

调试，调试阶段该项目设备运行状况稳定，环保设施正常运行。洛阳

市达峰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分别于 2026年 5 月 6日、7 日对建设项目

废气、噪声等项目进行了验收监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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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工程变更情况

经现场调查以及与建设单位核实，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

采用的生产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不存在重大变

化。

三、环境保护设施落实情况

（1）废水

生活污水：旱厕定期清掏，用于附近农田施肥；工作人员洗手洗

脸水直接用于回采区洒水降尘。

雨水淋溶水：尾矿库初期坝下现有蓄水池收集，用于库区回采时

洒水降尘、车辆冲洗等；雨季水量较大时，可经通往高位水池的回水

管道，将雨水淋溶水泵入坤宇矿业七里坪选厂高位水池，回用于选厂

生产工序。

车辆清洗废水：经沉淀池收集后循环使用，不外排。

（2）噪声

本项目运营期噪声主要为设备运行噪声、运输车辆噪声，运营期

采用低噪声设备、距离衰减等措施可以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

排放标准》（GB12348-2008）2类标准要求。

（3）废气

回采扬尘：配备洒水车及雾炮车对回采、装车区直接进行洒水抑

尘；

运输扬尘：运输道路出口设置轮胎冲洗装置，并配备沉淀池，洗

车废水经沉淀后回用；

堆场扬尘；使用洒水车及雾炮车对堆土区域定期洒水降尘，并把

堆场加盖篷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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汽车机械设备燃油尾气：采用露天回采，废气污染源具有间歇性

和流动性，因此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轻。

（4）固废

生活垃圾：生活垃圾集中收集后，交由环卫部门统一清运；

蓄水池及沉淀池底泥：定期清掏压滤后外售。

回采完成后，拆去溢流井、排水明渠过程中会产生废石、废混凝

土块，拆除的废石运往洛宁县瑞锦环境治理有限公司破碎后再利用，

产生的混凝土块可作为道路建设的路基铺垫料或地面平整的填料综

合利用。

（5）生态

加强施工期和运营期环境管理，落实各项生态保护措施。严格控

制作业范围，暂存渣土集中堆放并遮盖。暴雨天与大风天禁止施工，

减少水土流失，减少和控制生态环境的影响范围和程度；回采结束后

拆除坝体、排洪构筑物等尾矿库设施，进行生态修复。

四、验收监测结果

（1）验收监测期间工况

验收监测期间，该项目生产稳定，生产及环保设施处于正常运行

状态，该项目生产负荷值满足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期间生

产负荷需达到额定生产负荷 75%以上的要求。

（2）废气监测结果

经监测可知，本项目颗粒物无组织排放浓度满足《大气污染物综

合排放标准》（GB16297-1996）表 2周界外浓度：1.0mg/m3。

（3）噪声监测结果

经监测可知，本项目昼间、夜间噪声值均能满足《工业企业厂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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